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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近现代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规范为中心

的权力认知模式。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国家制度建设所呈现的渐进性和试验性，使我国

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形成了规范内外不同的权力生长与存续机理。碎片化的规

范，赋予了地方在特定领域内的财政自主权。同时，依赖政治过程的分散化策略，引致

了权力的制度外溢，形成了诸多所谓的 “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尽管正当的制度只能

逐步建设和改进，但如果始终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法治秩序终将会崩裂。

地方财政自主权，必须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循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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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逐渐拥有了对财政资源的剩余控制权。对于这种剩余控制权，政治学与

法学上通常以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予以定位，以此形成相关研究的前提意识。〔１〕但在明示的法律

规范体系内，我国没有普遍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也没有财政自主权这一规范概念。地方财政自

主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事实效果。因此，季卫东将这种 “权”称之为 “事实上形成的功能性地方

自主权”。〔２〕就此而言，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是法定权力，而是事实权力。〔３〕

然而，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定性又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在散乱的规范条款中，地方在特

定的领域中拥有程度不一的作为法定权力的财政自主权。另一方面，在支配性上，“事实上的财

政自主权”的实际效果，往往与法定权力难以区别；而在权力过程中， “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

往往只有被嵌入到法定权力的运行体系中才能得以展开。这种复杂性同时体现在，在个别领域

内，事实权力又会出现法化现象。由此，在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认识中，形成了事实权力与法定权

力的错综交织。

面对现实世界中呈现的有关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各种现象，本文试图在规范与事实的连接线

上，对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方财政自主权，以及作为一种事实效果的 “地方财政自主权”及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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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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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定权力，参见屈学武：《法定权力与权力法治》，《现代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成与运作逻辑展开尝试性的解读，以廓清诸多争议性的认识。

一、国家权力的认知模式

地方财政自主权涉及事实权力与法定权力的交互连结，而两种权力的区分又关系到政治统治

的合法性、权力在国家结构中的分解配置方式，以及权力运行的法律评价等。因此，在讨论这种

复杂的权力前，有必要对国家结构中的权力及其认知模式展开基础性的分析。

（一）授权型认知模式

近代以来，有两种主要的国家权力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和法理主义的法权模

式。〔４〕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理论中，国家权力是和经济地位、阶级斗争及国家政权相联系的，

并且是从属性的。〔５〕某个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并且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后，取得国家权

力，进而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普遍效力。〔６〕在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将这种国家

权力确定为一种被合法追认的权力。

法理主义的国家权力理论以古典自然法哲学的权力思想为基础，将国家权力的来源归结为一

种 “让渡” 人民经由契约将权力转让给国家，产生国家权力，〔７〕并通过宪法和法律分解授

予各权力行使主体 以此形成有关国家权力来源与分解的基本理论：人民主权与代议制。近代

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普遍按照上述理论建立各自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学说尽管强调

对经济地位与阶级斗争的关注，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同样借鉴了类似的国家权力来源与分

解配置原理。〔８〕

因此，在近现代民主国家的国家权力来源与分解理论假设中，国家权力得以确定的基本模式

是通过代议机构的授权，形成作为法定权力的国家权力。法定权力从产生到生效，均受法律的督

导与监视，主体必须适格，权力运用须依规定之步骤，且合于法律精神和目的，据此产生法治的

两个核心任务：授予权力与限制权力。〔９〕

（二）解释型认知模式

授权型模式这种 “拦腰截断”的处理方式，可以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配置路径、外在形

式，以及承受主体和相应的法律效果，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状态下的所有权力问题。例如，

授权型模式确立了法律的在先性与权力的法律从属性，但在法律变迁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一

样，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在某些情形下会突破既有的法律规范框架。〔１０〕此外，为政治惯例所

确认的国家权力及其变动也会对授权型认知模式构成挑战。

授权型模式的基本立场是规范主义。“公法中规范主义风格的根源在于分权理想以及使政府

服从法律的必要性的信念”，“法律是一种自足的规则体，它是借助一套独特的概念化思想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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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１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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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５６７页以下。

参见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例如，我国宪法第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３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参见刘作翔：《法治社会中的权力和权利定位》，《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例如 “良性违宪”或宪法变通。相关讨论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童之伟：《“良

性违宪”不宜肯定》，《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发挥作用的……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关注法律的规则取向和概念化属性……反映了一种

法律自治的理想”。〔１１〕在规范主义的立场上，国家权力被概念化地嵌入到规则之中，置于法律的

规范之下。这种对规范性的强调，同时将对国家权力的认识限定在拥有严格技术边界的法学研究

对象与范围之内，与政治学、哲学对权力的理解相区别。以法律概念来涵摄法律现象表明，对法

律规范的评说和分析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１２〕因此，

规范主义无法容纳国家权力在法律的概念化体系上的溢出。面对可能偏离概念化体系的权力现

象，需要在授权型认知模式中导入解释型模式，从而返回规范主义的轨道。

１．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是一种普遍的宪法现象。英国的宪政体制甚至就是建立在宪法惯例的基础之上，以

至于抛开宪法惯例来谈论英国宪法就相当于在探讨 “一些悬在稀薄空气中的宪法枝叶”。〔１３〕诸如

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也普遍存在宪法惯例。〔１４〕美国虽然是成文宪法的典范，但在成文宪法的背

后，同样有包括宪法惯例在内的不成文宪法的要素。〔１５〕

宪法惯例的核心问题是其法律性。作为规范主义者的戴雪始终确信，宪法惯例在性质上属于

政治而不属于法律，但它构成了宪法的规则，〔１６〕包含宪法惯例在内的这些规则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国家权力的分配。作为功能主义者的詹宁斯则认为，“无法从宪法惯例不能为法院实施来证明

宪法惯例不是法律”。〔１７〕不过，戴雪和詹宁斯否定或肯定宪法惯例的法律性的目的，都是将宪法

惯例纳入规范主义的视野中。戴雪通过引入规则的表述，将宪法惯例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为理

解宪法法律的背景，间接地纳入到宪法规范中。詹宁斯则致力于论证宪法惯例就是法律。实际

上，戴雪所做的就是在法律授权确认模式中嵌入解释型模式，通过将宪法惯例作为解释宪法的要

素，实现自身向规范的回归。

２．社会变迁

现代法治理念包蕴着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在社会 法律双向互动结构关系中，社会是法

制系统的根基，法律应当顺应社会整体系统的演进和变化而对自身的价值理念、结构体系和运作

模式进行适时调适，从而充分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主体行为、安排社会制度的功能；而作

为社会关系制度化安排的工具体系，法律又必须相对稳定，避免朝令夕改，以维护其权威。〔１８〕

因此，规范文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张力是法律运行中的一个永恒话题。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在逻

辑上有两种正常的结局：一是规范最终驾驭了现实，二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所谓的 “规范让位于

现实”。〔１９〕规范的让位，意味着规范自身的适时变动，它包括规范的修改与变迁。

即便规范的开放性可以容纳社会变迁的需求，也终究需要回归到规范之中，以避免规范与现

实的分离。回归的方式除了修改，主要依赖于解释。在美国，有关 “活的宪法”、不成文宪法、

“遗忘的宪法”，以及宪法惯例和传统等涉及与成文宪法之间关系的讨论，都是在宪法解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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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旺洪、唐宏强：《社会变迁与宪法的至上性》，《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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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展开的。〔２０〕对文本、正当性与传统的关切，区分了美国宪法解释论的不同立场。〔２１〕原旨主义

解释论主张根据制宪者与批准者的意图来解释宪法；〔２２〕文本主义解释论则主张根据宪法条文的

含义来解释宪法。两者都以文本为基础，差别在于前者拘泥于文本的原初含义，而后者注重于文

本的当下含义。〔２３〕这种差异使得文本主义解释论容纳了文本与正当性的双重关切，它将时代变

迁的因素纳入宪法文本的含义中，塑成了布伦南所称的 “活的宪法”。〔２４〕同时，在实践中，文本

或是涵摄性不足或是过于概括而无法给予更多的指引，传统主义解释论在一些判例中也得以体

现。传统主义认为，对开放性的宪法规范语言，可以根据长期以来的法律实践与政治传统进行解

释。与原旨主义一样，传统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解释的进路；所不同的是，它在看待历史时，并不

局限于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截图，而是将历史定位为渐变演进的过程。〔２５〕

在社会变迁与宪法文本之间产生的宪法解释理论的多重演绎，展示了人们对布伦南有关 “宪

法的语言在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意思”的不同回应：〔２６〕它是停留在已经逝去的时代所具备的静止

的含义，抑或是能够应对当代的问题与需要的含义。在另一个面向上，这也反映了社会变迁对宪

法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能否通过宪法的解释为宪法的规范体系所容纳。

二、授权型认知模式下的财政自主权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作为规范概念的自主权并不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２７〕不过，地方自

主权一语经常被舆论和学者用以讨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时也会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

中。宪法第９７条有关地方人大的组成和第１０１条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的组成与地位的规定也表明，

我国的国家机构组织型态是一种具有分权色彩的 “二元政体”。在地方政权组织体系中，包含了

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地方各级人大和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行政、司法机构，

并以此为基本的地方统治机构，以一种符合地方自治的模式来治理地方。然而，地方自主权以怎

样的方式呈现其具体的权能则并不明确。一般而言，作为地方自主权核心内容的财政自主权，只

有嵌入国家权力的运行体系才能实现效果。从规范中发现这种具体的权力，并以此搭建一个观察

的规范框架，可能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可行路径。

（一）规范内生的财政自主权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１９９１）有关 “赋予地方相应的财政自主权”的规定，〔２８〕首次使用了

财政自主权概念，但此后的预算法 （１９９４）删去了该概念。就规范体系而言，一部规范特定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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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Ｒｅｈｎｑｕｉｓｔ，犜犺犲犖狅狋犻狅狀狅犳犃犔犻狏犻狀犵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５４Ｔｅｘ．Ｌ．Ｒｅｖ．６９３（１９７６）；ＡｋｈｉｌＲ．Ａｍａｒ，犗狌狉

犉狅狉犵狅狋狋犲狀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犃犅犻犮犲狀狋犲狀狀犻犪犾犆狅犿犿犲狀狋，９７ＹａｌｅＬ．Ｊ．２８１（１９８７）；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狀犱

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犫犲犳狅狉犲狋犺犲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１９９８Ｕ．Ｉｌｌ．Ｌ．Ｒｅｖ．１７３（１９９８）．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Ｐｅｒｒｙ，犜犺犲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狅犳犜犲狓狋，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犚犲犪狊狅狀：犃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

５８Ｓ．Ｃａｌ．Ｌ．Ｒｅｖ．５５１（１９８５）．

前引 〔２０〕，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文。

ＳｅｅＡｎｔｏｎｉｎＳｃａｌｉａ，犃犕犪狋狋犲狉狅犳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犉犲犱犲狉犪犾犆狅狌狉狋狊犪狀犱狋犺犲犔犪狑，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３８．

ＳｅｅＡｒｌｉｎＭ．Ａｄａｍｓ，犑狌狊狋犻犮犲犅狉犲狀狀犪狀犪狀犱狋犺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犆犾犪狌狊犲狊：犜犺犲犆狅狀犮犲狆狋狅犳犃 “犔犻狏犻狀犵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１３９Ｕ．Ｐａ．

Ｌ．Ｒｅｖ．１３１９（１９９１）．

前引 〔２０〕，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文。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Ｂｒｅｎｎａｎ，犜犺犲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犚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２７Ｓ．Ｔｅｘ．Ｌ．Ｊ．４３３（１９８６）．

自主权概念在以下范围内使用：（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自主权 （宪法第１７条）；（２）企业经营自主权 （宪法

第１６条）；（３）婚姻自主权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４４条）；（４）办学与科研自主权 （高等教育法第１１条）等。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第１条确认了条例的制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１７条第３款规定，“中央预算与

地方预算收支范围的划分，应当根据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和监督的前提下，赋予地方相

应的财政自主权”。



领域的法律，在文本中删去一个规范概念，可能并不意味着概念背后具体权能的消失。由此，对

概念背后权能的追溯或许是还原财政自主权具体权能的可行路线。下文拟通过规范分析，在财政

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对财政自主权的权能展开具体的解读。

１．自主组织收入权

自主组织收入权，是衡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核心范畴。按照收入形式，财政收入分为税收

收入和非税收入。因此，地方的自主组织收入权包括税收自主权和非税收入自主权。在分税制体

制下，〔２９〕地方的税收自主权由税收立法自主权和税收行政自主权构成。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税收

立法权的纵向配置内容，〔３０〕但税收征收管理法将税收立法权确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

权力，〔３１〕地方有权机关仅就某些课税要素的确定拥有有限的立法调整权。因此，在税收法律主

义原则下，地方国家机构没有税收立法自主权。

税收行政自主权包括地方税务机构的自主组织权和地方税收的执行自主权。地方税务机构的

自主组织权，是指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地方税务组织构成和人事安排的权能。在既有的规范体系

中，地方税务机构的基本组织结构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政府在具体机构与职位的设置和变更、

内部机构的职能与业务配置、人事与经费的配备等方面拥有自主权。〔３２〕地方税收的执行自主权，

主要指地方税收执行中的裁量权。目前，这种执行自主权主要包括，延期纳税的批准自主权、应

纳税额的核定自主权、关联企业违规减少应纳税额的调整自主权、纳税地点决定与调整自主权、

申报纳税期限的确定自主权和征收机关的确定自主权等。

在国外，非税收入主要由公债和政府规费组成，公债是最重要的非税收入。〔３３〕在我国，非

税收入是政府为实现其职能，依法采取收费、基金等非税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筹集用于特定

用途的财政性资金。它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资产资源性收入等，但不包括公债。非

税收入自主权的核心是收入项目的设立自主权。第一，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

定》（１９９６）和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０５）的规定，省级政府及省级物价、

财政部门拥有省级以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设立自主权。第二，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

金管理的决定》和 《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４）的规定，地方政府性基

金的设立权属于财政部，重要的基金设立权属于国务院，地方政府没有设立自主权。第三，资产

资源性收入包括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和国有资本收益等。在国有资源

有偿使用收入中，省级人大常委会拥有部分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设立权；〔３４〕同时，对于该

类矿产资源，地方拥有费率确定与调整自主权，且无需与中央政府分成。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对于与地方公共管理职能密切相关的其他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也拥有设立自

·７４·

分权改革背景下的地方财政自主权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预算法第８条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建立了两套独立的税收系统。

立法法对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进行了规定。从该法第８条的规定看，税收立法权包括 “税收的基本制度”的立

法权和非 “税收的基本制度”的立法权。其中，只有前者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３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

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讨论自主组织权的意义在于，中央透过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地方税务机构的存在与运行方式上的规范密度，可

能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构成潜在的影响。

参见 ［美］Ｂ．盖伊·彼得斯：《税收政治学 一种比较的视角》，郭为桂、黄宁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第４３页。

根据矿产资源法第１６条的规定，开采 “国家规划矿区和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矿产资源”、“前项规定

区域以外可供开采的矿产储量规模在大型以上的矿产资源”、“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以外的矿产资

源的管理办法，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制定，即省级人大常委会对于部分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具有设立权。例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钟乳石资源保护条例》（２００２）设立了钟乳石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主权。〔３５〕此外，根据 “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原则，地方政府对基于地方财政形成的非经营性国有

资产收益具有自主组织收入权，对其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地方国有资本收益拥有自主组织收入权。〔３６〕

２．支出自主权

国家治理结构的层级设计，旨在发挥各层级统治机构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的优势，以提供更好

的公共服务和高效地完成国家或公共任务。因此，相对于收入权在模式上或集中或分散的多元化

选择，支出权往往是分散的。〔３７〕我国预算法以 “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取代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

的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是支出权分散化的集中体现。〔３８〕支出权从中央向地方的分散，

为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自主支配提供了可能。

地方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分为自有财政资源和中央的转移支付。自有财政资源包括地方税收入

和共享税分成收入、地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地方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和国有

资本收益等。由于地方的支出项目繁多，且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时效性和稳定性，国家立法通常

不会作具体的规范。我国预算法仅规定地方的支出应当与收入实现平衡，地方预算不列赤字，且地

方预算草案的最终批准权属于同级人大。因此，地方对于自有财政资源的支出享有充分的支配自主

权，只有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地方设立了强制性支出责任时，这种支出自主权才会受到限制。〔３９〕

分税制改革以来，年度地方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１６０％以上，中央的转移支

付已经成为地方实现收支平衡的重要财政资源。根据１９９５年的 《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２００２

年改为 《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

增量转移支付、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在结构上，转移支付则被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

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地方政府对于这三类财政资源的支出自主权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一般性转

移支付是一种无条件拨款，它不规定拨款的使用范围和要求，受款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拨

款。〔４０〕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一种中央与地方的共享收入，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支出

自主权。第二，专项转移支付包括狭义上的有条件拨款和分类拨款。狭义上的有条件拨款，意味着

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用途要求用于指定的支出项目。分类拨款则是一种确定了支出方向，

但并不具体指明支出细目与用途的转移支付形式。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前者基本没有支出自主权，

对于后者则拥有有限的支出自主权。第三，税收返还，属于努力相关性拨款。在性质上，它不是一

种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转移支付，而是一种共享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对之也享有充分的支出自主权。

以上分析表明，在既有的规范体系中，地方在组织收入与支出安排等方面，享有程度不一的

自主权，它们共同构成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规范内容。但是，囿于宪法规范的不足和法律规范的

碎片化，我们尚无法形成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整体性描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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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兰州市户外广告位使用权有偿出让暂行办法》 （２００９）规定，对于公共产权户外广告位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使用权有偿出让所得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盐城市 “户外广告城市空间有偿使用费”征收营业

税问题的批复》（１９９８）也认可对 “户外广告城市空间有偿使用费”征收营业税，将之归为一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２００７）确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有资产法第４条规

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

益”，对于除 “国务院确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

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外的 “其他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参见前引 〔３３〕，彼得斯书，第９５页。

在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颁布之前，地方预算草案由中央政府负责编制；《国家预算管理条例》虽然规定由地方政府

自行编制预算草案，但该草案需提交国务院审定，并汇总后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预算法则将地方预算草案的最终

批准权赋予了地方各级人大。

参见徐键：《强制性支出责任与地方财政自主权》，《北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钟晓敏：《地方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４页。



（二）事实权力的法化

在规范体系中，地方在收入与支出等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财政自主权直接源于规范

性授权。〔４１〕但在事实上，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其他形式上合法的途径获得特定领域的财政自主权。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以形式合法实现特定领域内事实权力的法化。

１．公债举借自主权

公债是指政府举借的各项债务。地方政府举借的各项债务即为地方政府公债。地方政府公债

包括政府债券、政府借款协议，以及法定偿债义务等。〔４２〕在现代国家，公债制度和财政收支划

分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财政分配与调整机制。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公债

举借权作为地方财政权的重要内容，需由地方自治法或地方财政法等进行明确地规定。例如，日

本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０条规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在另有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根据预算进行

发债”，第２８３、２９２及３１４条规定，特别地方公共团体也可以举借相应的债务。日本地方财政法

第５条也对地方公共团体的举债权进行了规定。

我国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除非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预算法第

２７条的规定也只认可中央预算中的建设投资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的非债券债务方式筹

措。〔４３〕因此，在预算法框架下，地方政府没有举借公债的权力。

近年来，为了筹措公共建设资金，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设立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融资平台公司

进行融资借贷。〔４４〕２０１１年审计署发布的 《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报告》显示，至２０１０

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６５７６家；举借的债务余额达４９７１０．６８亿

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４６．３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在

法律性质上，一般公司类贷款和公司债属于私债务；但实质上，以公司为外壳的融资平台公司往

往承担着举借公共债务的功能，因为资金的用途具有公共性，〔４５〕且相当一部分以地方财政作为

隐性或间接担保。〔４６〕因此，地方政府虽然没有公共财政意义上的公债举借自主权，〔４７〕但通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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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理论上，授权型模式下的国家权力配置以国民的合意为基础，配置权力的规范原则上应限定为宪法和法律。我国立

法法第８条也将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规定限定为只能通过法律制定。但宪法第８９条将中央和省级国家

行政机关的职权具体划分授予国务院。在实际的权力过程中，有关中央与省级行政机关的财政权限划分的规定，通

常也是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等形式体现。因而，这里涉及的规范不局限于宪法和法律。

张雷宝：《公债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８页。

该法第２７条第２款规定：“中央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

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但是，第２８条的地方预算条款中未规定地方预算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外债务

等方式筹措。此外，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中央政府会通过增发国债，再由财政部转贷给省级 （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政府，用于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项目。但在预算管理科目和资金管理上，该项债务被刻意作

了区分。不列入当年政府预算的部分被称为 “中央转贷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贷记为 “与上级往来”；列入当

年政府预算的部分被称为 “中央补助地方收入”，地方政府贷记为 “其他一般预算补助收入”。

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０）的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

“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审计署发布的 《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审计结果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３５号）显示，用于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的

债务支出占６１．６８％，民生类债务支出也占较大比例。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１］６号）的规定，地方政府性债

务分类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三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债

务属于后两者。但根据担保法第８条的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以地方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公司借贷的担保并不合法。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往往以隐性担保或间接担保，实现债务的举借。

在法律规范框架内，公共财政意义上的地方公共债务仍然是存在的。预算法虽然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但 “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的表述，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留下了余地，不过，这一规定也表明，即使地

方政府被允许发行债券，其决定权也在中央。２００８年以来的所谓的 “名义国家化”的地方债券表明了这一点。



立形式上为独立法人的融资平台公司，借助私债的公共化，以一种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取得了举借

公共债务的自主权。

２．自主组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权

１９８８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立了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相关的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一

部分。１９９３年的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收入全

部划归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不过，根据土地管理法第５５条的规定，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费

由国务院确定，中央政府拥有建设用地的出让总量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在组织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的收入上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自主权。

然而，土地的市场化运作使得国务院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收费标准制定权逐渐虚化。１９９６

年，在部分地方实施的土地储备制度和土地使用权 “招拍挂”制度，事实上使地方政府以土地市

场化的方式取得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标准确定自主权。２００１年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

地资产管理的通知》肯定了上述方式，强调 “为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确保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

开、公平和公正，各地要大力推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要对建设用地试

行收购储备制度”。２００４年的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进一步明确， “除按

现行规定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用地外，工业用地也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据此，地方政府在其土地管理职权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收益权基础上，通过

土地的市场化运作，取得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组织收入自主权。而且，该项自主权强化了前文

所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能力，〔４８〕并构建起了所谓的地方的 “第二财政”。〔４９〕

３．财政性投资自主权

地方政府的财政性投资，是指各级地方政府采用直接投资 （含通过各类投资机构）或以资本

注入方式安排地方各类财政性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从性质上，财政性投资是一种财政支

出，相应的投资收益属于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意义上的投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实

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即使是着眼于微观视角上的财政性投资，也仅限于市场不足的领域。例

如，公共产品的供给或自然垄断的行业等。〔５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性投资自

主权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国有企业

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财政

性资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有企业，尤其是独立且直接利用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国有企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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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例如，金华市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中，土地出让收入为３３．２７亿元，而以土地为载体的融资数额

则达１７０亿元。参见刘守英、蒋省三：《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 来自东部一个发达地区的个案》，《中国土地

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以土地为载体进行的融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国务院关于加

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确认了政府主导性的土地开发模式，强调 “坚持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确保城市政府对

建设用地的集中统一供应”，并且提到 “市、县人民政府划出部分土地收益用于收购土地，金融机构要依法提供信贷

支持”。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９年全国７０个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共计１０８３６亿元，同比增加１４０％。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不少地方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半壁江山”，如北京市的比重为４５．８％。“土地收入对地方

财政的意义重大主要是培植了另外一个政府财政体系，与政府预算收入财政相比，可以称之为第二财政。所谓第二

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一般预算财政以外，发展出了另一个资金规模巨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己掌控的、以土地收入

为中心的预算外财政……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体外循环的财政收支体系”。参见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

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２００４）指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

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

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以其公司的外壳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多元化投资的工具。进而，通过不对称的竞争优势，实现国有

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例如，１９９８年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２１３．７亿元，相当于年度

ＧＤＰ的０．２５％；到２００４年实现利润７３６８．８亿元，相当于年度ＧＤＰ的４．６％；２０１１年则累积实

现利润达２２５５６．８亿元，相当于年度ＧＤＰ的４．８％。〔５１〕以公司为载体进行的财政性投资，在实

际的运作过程中被合法化为一般性投资，从而避开了对财政性资金在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上的限

制。〔５２〕地方政府由此获得了充分的财政性投资自主权。

三、解释型认知模式下的财政自主权

（一）宪法惯例中的财政自主权

宪法惯例不是法律，但它构成宪法的规则，具有理解宪法的背景功能。在此逻辑上，戴雪将

宪法惯例纳入规范的范畴。中国的宪政体制与英国不尽相同，但在法律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

分这点上却是一致的。在宪法未予规范的领域中，通过惯常化运作形成的政治惯例，事实上也在

无形中构成一套宪法的规则。

在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后，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的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基本思路，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进而形成了 “两个积极

性”原则。１９７８年以后，“两个积极性”被进一步强化，并在政治文件中开始使用地方的 “自主

权”的表述。〔５３〕此后，自主权概念频繁出现在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领域，“地方自主权”概念在

政治实践中不断地被使用，并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尊重。因此，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确认作为分权结果的地方自主权，不是宪法规范的技术性创设，而是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

逐渐形成的作为一种宪法规则意义上的宪法惯例。这一惯例最终为１９８２年宪法有关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原则条款所吸纳。

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领域，有关分权背景规则生成的整体性叙事必然会传导到具体

的财政关系的调整之中，并在特定的领域内形成宪法惯例中的财政自主权。这其中，地方政府的

预算外收支自主权最为典型。

众所周知，预算监督和对征税权的控制一样，是近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议题。预算

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必须确保其统一与完整。在统一与完整的预算中，预算收入应是年度所有收

入 （一般不包括公债举借和前年度结余），预算支出应是年度所有支出 （一般不包括公债的偿

还）。但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完整的预算。宽泛意义上的财政收支由公共预算、基金预

算、财政专户和其它收支构成。预算法概括地将上述收支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类，并禁止相互

移转。〔５４〕这就使得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支。〔５５〕因此，对地方预算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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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４年的基础数据来源于 《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５年卷，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４页；２０１１年的基

础数据来源于财政部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

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财政性投资向一般性投资的转变，使得财政性资金可以进入到任意的竞争性行业，这也引发了社会对 “国进民退”

的诸多焦虑。参见滕羉：《聚焦 “国进民退”》，《国企》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

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预算法第５０条规定，“不应当将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预算法实施条例》第６７条规定，“不得把预

算内收入和支出转入预算之外，不得随意把预算外收入和支出转为预算之内”。

以２００８年为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地方的预算外收入为６１２６．１６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２１．３８％；预

算外支出为５９４４．２３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１２．０７％。



支自主权的认识，必须超越已有的学术意义上的预算或西方经验上的预算，结合中国预算制度形

成与演变的历史展开。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相适应，我国在建国初期确立了 “政企合一、统收统支”的财政体

制。国家财政是高度统一的，预算是一种管理工具而非控制工具。财政的集中和 “三大改造”，

使得各个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运作依赖于统一的财政资金拨付。为了解决部分机关事业单位

的生产和开支需要，以及满足农村文教卫生等支出，国家决定将乡镇自筹、机关生产等收入划给

地方和单位自收自支，预算外资金由此产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会挫伤企业和地方的

积极性，产生诸多消极的后果。因此，国家在 “一五”期间确立了 “划分收入、分级管理”的财

政体制，并进行财权的大幅度下放，预算外资金规模开始扩大。到１９６０年，预算外收入占到年

度预算收入的２０．６％。〔５６〕此后，虽然经历了因财政体制变动带来的预算外资金规模的多次波动，

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预算外资金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１９７８年以后，以分权化为导向的财政

体制改革在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两个面向上逐次展开。在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的 “经费包干、结余留

用”财务管理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扩大，以及在企业实行的利润留存制度和利改税等，使预

算外资金迅速增加。例如，１９７８年全国的预算外资金为３７４．１１亿元，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

３０．７％；１９８５年达到１５３０．０３亿元，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７６．３％；１９９２年则达到２８７８．５９亿

元，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１１０．７％。〔５７〕由此可见，基于建国初期解决财政困难的考虑，以及

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预算被定位为财政的管理工具。在此前提下，对 “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

制弊端的因应式调整产生了预算外资金，向地方分权和向企业放权导致了预算外资金的扩张。这

种预算内外两种财政资金的管理方式，最终为 《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和预算法所确认。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划分税收为中心，辅之以转移支付，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规范中

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但这场改革是以维持既有利益格局为前提推进的。〔５８〕在分税制体制下，原

有的预算基本制度被维持、地方的预算外活动亦被承认。例如，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间，地方的预算外收

入占全国预算外收入的比重维持５０—６０％之间，但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间，这个比重急速升至８０％以上，

１９９７年以后更是达到９０％以上。〔５９〕这表明，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度在不断上升。〔６０〕

预算外资金的历史演进表明，在将预算定位为一种管理工具的情况下，财政体制的确立和变

动与预算外资金的产生和规模变化具有直接相关性。但无论是统收统支、财政包干，抑或是分税

制，地方的预算外活动都是被持续认可的，而这种持续认可无一例外都是基于调动地方或企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提高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当一个国家的财政系统

仍以解决收入问题 （预算作为管理工具）为主要任务时，支出问题 （预算作为控制工具）必然会

被制度的设计所忽略。〔６１〕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认识到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时提出的 “两个

积极性”，以及１９７８年分权化改革以来尤其是１９８２年为宪法所吸纳的 “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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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平等：《预算外资金的历史、现状分析及改革建议》，《财政问题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参见 《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０年卷，中国财政杂志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４０页，第４５１页。

例如，《关于确保完成消费税增值税增收任务的紧急通知》（１９９４）指出，“（将）坚决执行两税增长目标与税收返还

挂钩的政策，对完成两税增收目标的地区，将按照１９９３年税收返还基数和今年的税收返还增长如数返还给地方；对

今年两税收入低于１９９３年基数的，要如数扣减税收返还基数；对两税收入超过１９９３年基数，但没有完成增收目标

而影响中央收入的部分，可承认税收返还基数，但要相应扣减今年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

参见前引 〔５７〕，《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０年卷，第４５３页以下。

周飞舟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是分税制的 “驱赶”效应。参见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领地国家”到 “税收国家”，再到 “预算国家”的转变，涉及国家财政制度的不同关切点。参见王绍光、马骏：《走

向 “预算国家”》，《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动性”原则，为在不同时期、不同财政管理体制下的预算外资金的存续提供了认知基础；对收入

问题的过度关切，为预算外收支的惯常化运作提供了政治环境。据此可知，预算外活动 （也包括

预算法等法律规范的制定）在建国与改革过程中，都受到一种隐匿的规则的作用，这种规则的作

用决定了其产生与变动；在此基础上，长期的存续与运作又使地方的预算外收支自主权为人们所

熟知和习惯，其合法性也在作为一种惯例规则的定位上得以强化。

（二）社会变迁中形成的财政自主权

社会现实的发展与需求对宪法的运行与变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现象方面来看，权力过

程必须适应并服从实在的宪法规范；而从宪法规范方面来看，它自身必须能够统合纷繁复杂的社会

现实，使之纳入自己的框架。〔６２〕理想的宪法规范，必须能够为权力的拆分组合提供某种可能的空

间，以使宪法规范与权力过程的内在诉求达成一致。然而，面对权力的多向流变与社会现实的应时

而动，宪法规范与权力过程的现实之间并不能达成有效的对应关系。这就产生了宪法的变动现象。

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国家建设大致围绕着建国与改革两个时代主题展开。尽管改革主要在经

济领域展开，但经济变迁并不发生在政治真空中。这使得中国的国家制度建构无往不处于变动的

时代洪流之中。制度的安定性与成熟度都会在与现实的磨合过程中受到重大的影响。中央与地方

财政关系的制度搭建及其变动同样如此。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配置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但

历部宪法都没有对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宪法性法律及其他法律，同样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规

范结构。然而，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则一直存在，并呈现出因应社会变迁的多变性。事

实上，自１９４９年至今，中国的财政体制一直处于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从 “统收统支”到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再到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税制”。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

配置的宪法规范，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中。

一般认为，１９８０年后的财政体制改革是结合 “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的权力过程的产

物。在中央的立场上，改革的推进需要依赖地方的支持；〔６３〕在地方的立场上，财政上的自主空

间往往决定了其全部的发展机会。这种结合促成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制度变迁。在相关的宪法规范

仍处于形成过程的情况下，统合中央与地方权力过程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实际上具有了本应

由宪法承担的整合功能。这就意味着，在此装置下为适应社会变迁生成的地方财政自主权，在推

动宪法的规则形成与变动的脉络下，实现了自身的正当化。

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改革，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往往具有整体性，如财政管理体制

的变动，但这种整体的调整往往会向下延伸，并通过地方的改革与试验生成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在 “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下，赋予地方在改革过程中的创造性，是推进改革

转型的路径之一。《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１９９３）指出，“重大的改

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

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

全局。”财政领域亦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地方以创造性的改革空间，建立对地方的财政与经

济发展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不断以创造性的精神改革和调整本地

的制度安排，从而使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杠杆。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财政领域，在坚持统一领导的

前提下，省级地方政府通过实验和摸索演绎出各自不同的改革内容，以此形成了省以下财政管理

中的组织自主权、地方税收分成自主确定权、地方税收增量返还比例自主确定权和省以下转移支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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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９〕，林来梵文。

王绍光认为，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在政治上不能通过重新集权的手段来实现，如改革刚开始便与地方打一场遭遇

战，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１页。



付制度自主制定权等。（１）省以下财政管理中的组织自主权。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原则上要求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因此，各省区相应建立了省以下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浙江省基于本省的实

际情况，确立了财政的 “省管县”制度，即县与市作为平等的一级财政与省进行收支划分、年终

结算。这一制度长期未被中央政府认可，〔６４〕直到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２００９年促进

农业稳定发展农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才对这项改革予以了确认。〔６５〕（２）地方税收分成自主

确定权。地方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地方各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以增值税为

例，一是按照企业的规模和重要性来划分，并将省区内重要大型企业增值税的大部分作为省级收

入；二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成，如北京将增值税作为调剂收入与各区县按比例分成；三是按照

隶属关系分成，如湖北；四是全部下划到市县，如四川等；五是基数部分划归市县，增长部分由

省与市县对半分成，如江苏等。（３）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自主制定权。在实践中，甘肃省在基

本原则、结构、分配方法等方面仿照中央对省的 “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进行省以下的转移支

付。上海市选择若干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较为直接、程度较大的客观因素，根据其在辖区内的相

对份额确定补助额度。福建省则通过调整体制补助与上解的办法，直接进行转移支付。

四、作为事实效果的财政自主能力

清末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现代性建构，探索权力在国家内部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合理

配置的方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基于诸方面的原因，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性框架

也没有有效形成。〔６６〕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改革，以实现国家的转型为任务。中央与地方关

系也因此被揉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使得这种关系的制度化过程呈现出渐进性和试验性，并进而

形成了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转型模式：以秩序和稳定作为改革的保证。在此前提下，通过中央与地

方的合力，不断推进富强任务的实现。这种发展主义的国家观，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半联邦

主义的特征 中央与地方各自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力资源。〔６７〕然而，与毛泽东时代侧重于以

中央为主导的 “收放权”模式不同，地方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在改革时代主要通过 “利益代表”

模式实现。利益代表模式以承认地方相对独立的财政地位为基础，通过政治性妥协过程来确认中

央与地方各自权力的边界。

在依赖政治性妥协过程的路径下，地方力量茁壮成长，并孕育和形成了所谓 “事实上的地方

财政自主权”。由于这种基于政治性妥协过程产生的权力无法纳入以法律性为核心的国家权力认

知模式中，因而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具有的一种作为事实效果的财政自主能力。在现实的政治过程

中，这种事实效果往往被地方政府视为一种政治认同或是一种取得政治权利的保证；同时，也为

地方政府的两种行为 积极的竞夺与策略性的规避 提供了可能的实现空间。〔６８〕在积极的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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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采平等：《大写一个政字 浙江财政改革综述之三》，《中国财经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４日。

该意见第２６条要求，“推进省直接管理县 （市）财政体制改革”。

苏力详细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从革命型向常态化转变未能短期内实现的原因。参见前引 〔１〕，苏力文。

参见郑永年：《“分权战略”与半联邦制的演进》，《当代中国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积极的竞夺，是地方政府在地区之间或中央与地方之间展开财政资源支配权的竞夺，或利用财政资源的事实支配权

展开政治或经济竞争。例如，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非规范化的税收或其他财政性工具展开的地区间竞争。策略

性的规避，是地方政府通过执行上的落差，降低中央政府在财政资源上的控制能力。例如，分税制改革前，工商税

是一种共享税，由地方税务机关征管。实践中，地方政府青睐于通过隐瞒收入等方式降低征管强度，减少中央财政

的分成收入，同时通过集资、摊派等手段将这部分收入再予征集，使共享税收的增长部分实际上变成地方独享收入。

据测算，这部分收入约占地方预算收入的３０％。参见樊纲：《论公共收支的新规范 我国乡镇 “非规范收入”若干

个案的研究与思考》，《经济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竞夺与策略性的规避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地方财政自主能力，在分税制改革前后构成了理解中央与

地方财政关系的独特视角。

（一）分税制改革前的行动及其逻辑

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任务，任务的中心是经济增长。建国初期，增长的目的

主要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提高国家的安全能力，并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６９〕但在计划体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依赖于投资。而依赖要

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很容易抵达极限，反过来会对财政收入形成冲击。〔７０〕实际上，在１９７８年改革

前夕，中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国家对农村的收益指数和费用指数在１９７２年至

１９８１年间发生了 “倒挂”现象，国家控制农村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其从农村可以直接或间接

汲取的财政收入。这一 “倒挂”在１９７８年前后达到了顶峰。〔７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改革首先从

农村开始，基本思路则是 “国家的退却”。在制度变迁史上，首次出现了 “地方合成的中央决策”

过程，即在１９８０年的各省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改革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力

争自己模式的全局合法化。在 “地方合成的中央决策”过程下，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

中央决策过程中讨价还价，并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７２〕

农村改革的政治过程，也被复制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中。表面上，与毛泽东时代单

面向的收放权类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财政体制改革因循的也是 “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

放权”思路，但在本质上，却是中央向地方利益诉求妥协的过程。

第一，中央财政的压力需要向地方释放。计划经济下的粗放式增长已经抵达极限，国有企业

产生了大量亏损，中央的财政支出压力倍增。为了激发企业活力，改革的首要措施是向企业放

权，通过给企业 “松绑”，让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能动性去创造财富。例如，１９７９年的 《关于

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１９８０年的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的通知》，以

及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分两步实施的国有企业利改税，都是通过为国有企业留存利润，提高其经营自

主权。但在 “企业办社会”和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放权实质上是中央向地方 “甩包袱”。

国有企业的留利与下放，开启了产权地方化的序幕。在产权地方化背景下，下放的国有企业

留存利润强化了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７３〕在利改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够以地方国有企业

为载体与中央政府展开税收竞争。显然，产权地方化运动强化了地方的认同，使地方政府成为代

表各自行政区域利益的主体。〔７４〕这也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外在激励，经营型

政府或政府的公司化现象由此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进而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

第二，提高国家财政的汲取能力，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罗伯特·达尔认为，在上

下级的关系处理中，存在四种政治社会过程，即价格机制、等级命令、政治选择和谈判。〔７５〕在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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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目的就在于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参见许纪霖： 《富强已至，文明还远》，

《中国改革》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合刊。

例如，１９７５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额为１３０．１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１５．９５％，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３１．４％；１９７６年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额为１６４．８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地２１．２２％，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３７．２％；１９７６年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１２．６元，相比于１９６６年减少了４２．５％。参见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

央与地方关系 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５页。

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管理世界》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同上文。

参见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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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我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等级命令结构，地方是中央的代理机构。但财政压

力和独特的税收征管机制，使得增强经济活力和提高国家财政能力的任务需要依赖地方政府的合

作，而不能求助于集权与命令。〔７６〕而合作的必要性，则要求中央与地方只能选择谈判的形式来

完成上述两项任务。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多阶段、多形式的包干财政体制，就是建立在谈判

模式基础上的产物。〔７７〕因此，为分权改革所强化的地方财政自主能力，不是制度化的而是行为

性的；并且，随着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从权力的一个传递环节逐步发展为有自己独立利益

和独立决策权的主体。由此，有人将改革所造就的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称之为 “行为性联

邦”。〔７８〕在这种体制下，只要完成了与中央商定的指标，地方对留存的财政收入享有几乎完全的

自主支配权。

因此，在分税制改革前，基于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目的和中央与地方之间合作依赖的现

实，纵向财政权限的配置主要通过谈判、协商等非正式制度方式予以实现。地方政府根据非正式

制度分派的财政自主权不是规范主义下的法定权力，而是一种事实效果。

（二）分税制改革后的行动及其逻辑

在名义上，分税制改革前的各种税种也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但在实际上，各种

税款被打包成一个总体的收入数，再通过制度外的协商确定各自的分成比例，因而并非通常意义

上的分税制。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取向于通过建立一种正式的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

成及支出责任，包括以明确的分税制来取代谈判机制、简化税种结构和统一税率、建立中央和地

方两套税收系统等。

财政能力的下降是分税制改革的缘由。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３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

重已从３１．１％急剧降至１２．３％。〔７９〕改革的直接原因则是中央财政能力的削弱。包干制实施以

后，中央财政收入的绝对增值明显小于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

呈现下降趋势。〔８０〕这一特征直观地反映了包干制的缺陷。在极具不确定性的分成式合约下，无

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指望从机会主义做法中得到好处。在地方政府拥有征税执行权的情

况下，这实质上强化了其行为的短期化认知，进而削弱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因此，在中央政府

意识到财政包干并不能强化中央财政能力的情况下，作为财政改革第二阶段的分税制改革开始启

动。改革的基本措施是确立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的分成收入，并通过设立国税系统强化征税的

执行。

分税制实施后，中央财政取得了７５％的增值税和５０％的所得税分成收入，财政汲取能力得

以强化。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则由１９９３年的７８％迅速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４４．３％

左右，此后的十年间一直在这个水平徘徊。〔８１〕然而，经过十余年的财政分权改革，强大的地方

力量已经形成。简单的财政再集权往往会受到来自地方的激烈抵触。事实上，在１９９０年，国务

院就曾提出以分税制取代包干制，但在当年秋季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因地方的反对该计划被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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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３页。

因缺乏确定地方分成基数的通行方式，地方的分成办法和留成比例这些收入分成的基本参数通过协商与谈判来解决。

每省单独就这些参数与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以确立与中央的特定财税关系。各地根据各自与中央达成的交易上

缴不同数额或比例的地方收入。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４页。

郑永年等：《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当代中国研究》１９９４年６期。

参见前引 〔５７〕，《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０年卷，第４２７页。

朱基在１９９３年的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更是坦言 “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参见孙雷：《财税改革中长期

命题》，《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８日。

参见前引 〔５７〕，《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１０年卷，第４４０页以下。



搁置。〔８２〕为了减少来自地方的阻力，分税制改革在制度内外维持了地方既有的利益格局，〔８３〕包

括对地方预算外收入的继续认可、以既有的地方利益格局建立税收返还制度，以及默认地方的

“政权公司化”行动等。〔８４〕换言之，分税制改革力图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化，并在预

算约束、税收的法律主义、非税收入的逐步制度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一定程度上，

分税制依然为地方在制度外保有和拓展 “事实上的财政自主权”提供了空间。也因此，１９９４年

确立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分税与非制度化的分利相结合的半制度化财政结构。地方政

府在半制度化财政结构下取得的一部分所谓财政自主权，不是规范性的。

分税制前后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的变动及其逻辑表明，以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为主要任务

的持续性的分权改革壮大了地方的力量，使得地方具备了与中央展开谈判的议价能力；而历史的

遗存依然维持着在某些方面的集权力量，中央对来自地方的压力保有较大的敏感性，从而在中央

与地方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平衡。但是，以建国与改革为主题的国家建设拉长了财政制度

更新的过程，这也使得既有的制度无法容纳成长的地方利益诉求；基于合作与依赖的现实需要，

中央与地方政府选择通过非正式制度达成合意，以此形成权力的平衡。因此，地方通过改革不断

强化的财政自主权，相当一部分是基于非正式制度下的政治性妥协过程的产物，是事实性的而非

规范性的。这种地方财政自主能力，对地方政府而言，较之为碎片化的规范所赋予的财政自主

权，更具有实质意义。

结　 语

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这使得制度化过程呈现出强烈的

时代因应性，反映在制度上则有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等特

征。碎片化的规范内生了特定领域内的财政自主权能，但这种有限的财政自主权难以回应地方的

分权诉求。面对为宪法与宪法外诸因素所 “烘托成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既有的制度难以容纳

通过改革茁壮成长的地方力量。在分散化的策略下，地方政府通过策略性行动逐次拓展规范内外

的财政自主权，包括借助规则缝隙实现事实权力的法化，以自身具备的议价能力，通过政治性妥

协过程，形成和壮大作为事实效果的财政自主能力。

制度的变迁是分配利益冲突的副产品，制度分配冲突是制度发展的主要根源。〔８５〕在没有完

整的用以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的情况下，地方通过制度外规则整合权力过程、展开利

益博弈，孕育着新的制度形成的潜能。如果将 “事实上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视为一种实然的 “制

度的事实”，或者将制度外规则对制度的 “侵入”看作一种制度自身的阶段性调整，似乎也契合

麦考密克的 “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的论点。〔８６〕

然而，制度是基于非正式的习俗和准则设计和创立的，与之相伴的是法律、政府与权力概念

的引入。国家权力认知中的授权型与解释型模式，就在于建立法律、政府与权力之间的合理逻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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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凌志军：《沉浮：中国改革备忘录》，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２页。

分税制改革的原则是 “既有收入分配格局不变，关键是先把制度建起来”。在具体方案上体现为：（１）中央只从增值

税的增量中留一些，数量有限；（２）向地方承诺，这次分税制改革，中央不卸包袱，不向地方转嫁负担；（３）在原

体制分配格局不影响新体制规范化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地方利益。参见杨红伟：《分散与重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

系的制度化研究》，复旦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４５页。

“产权地方化”和地方政府对地区性生产要素的控制为地方的 “政权公司化”提供了基础。１９９８年房改以后，地方

政府作为生产要素的控制者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出资者直接进入市场领域，搭建了以土地为中心、地方融资平台为载

体的新的地方财政体系，以此提高其财政自主能力。

［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页，第１２８页。

参见季卫东：《正义思考的轨迹》，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６页以下。



辑，并据此形成分派权力的法治秩序。同时，在权力问题上，法治的核心特征是 “不全则无”，

如果存在超越于法律规范之上的权力或特权，法治秩序就会分崩离析。〔８７〕长期以来，我国的中

央与地方通过 “商量着办事”的行动准则或谈判的方式等制度外规则，在财政资源的配置上达成

某种合意。但一个只对某个主体或者某个特殊语境具有妥当性的行为理由，未必能对其他主体或

其他特殊语境具有同样的意义，也未必能成为社会整体的共同价值根据。〔８８〕这种通过制度外规

则达成的合意可能会为分利者抛开社会的其他成员展开 “勾结”提供行动的空间。〔８９〕因此，对于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只能以作为国民之合意的法律规范为载体。地方财政自主权，必须在规

范的立场上循序形成，否则，将会产生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间配置的失序，难以达到中央整合

与地方自主的财政分权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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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季卫东：《制度转型与中国法学》，《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４日。

在制度外规则下，权力的配置往往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讨论，因而会忽略未参与合意者的

利益诉求。例如，“土地财政”现象通常被认为是分税制这一 “分利”机制的产物。在分利者的网格中，中央政府通

过分税制改革提高了财政汲取能力，并通过央企在土地市场上获取了大量的国有资本收益；地方政府通过分税制改

革取得全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并借助市场化运作，实现国有土地收益的最大化。与此相对，未参与到合意过

程的社会公众，其利益在分利者的 “勾结”中被忽略。




